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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更改。閱讀本網上預覽

資料集時，必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徐先生及建大為我們的控股股東。董事認為，我們將有能力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其各自

的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營運，理由如下：

業務劃分

除我們的業務外，徐先生控制從事投資業務的香港滔記，其並無直接或間接與我們的

業務構成競爭。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滔記（當時由徐先生擁有50%權益，其配

偶擁有50%權益）與西洲實業就發展四川廣元產業園訂立合作協議（「原廣元協議」）。根據原

廣元協議的條款，西洲實業將在香港滔記配合下接管香港滔記管理該產業園的權利及責

任。香港滔記將僅會負責與地方政府聯絡，不會分享利潤或就有關發展注入任何資金，而

西洲實業將負責注入發展該產業園所需的資金以及管理其興建及發展。由於與地方政府機

關的關係，香港滔記已就廣元紡織品產業園訂立發展協議，且不會從事污水處理服務。香

港滔記由徐先生及其配偶分別擁有99.99%及0.01%權益。董事確認徐先生控制的公司並無從

事與我們競爭的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香港滔記及西洲實業與（其中包括）四川廣元市政府及廣

元利州區政府訂立協議（「新廣元協議」）。根據新廣元協議，我們將於廣元紡織品產業園開

發污水處理及工業供水設施。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西洲實業與香港滔記訂立一項

終止協議，據此，原廣元協議被新廣元協議取代及替代。

徐先生控制的其他公司並無作為重組的一部分注入本集團，原因是該等公司經營的業

務並不構成我們的核心業務，且與我們作為一家領先污水處理服務公司的重點並不一致。

獨立業務經營

本公司持有對我們的業務經營而言屬重要的相關牌照，且無論從資金、設備或僱員、

或客戶及供應商方面，我們均具備本身的經營能力，讓我們可獨立經營業務。

我們的董事及控股股東概無於確屬或可能與本公司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的業務中

擁有任何權益。

財務獨立

我們擁有獨立的財務制度，根據本身的業務需要作出財務決策。於往績記錄期內，徐

先生控制的公司有結欠我們的款項。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控股股東或其聯繫人並無向我們或為我們的利益提供任何貸

款或擔保，而我們亦無向控股股東或其聯繫人提供任何貸款或擔保。因此，在財務上並無

依賴控股股東或其聯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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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獨立

董事會現時由五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由一支

由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組成的團隊執行，彼等負責本公司的管理及決策過程。

我們的主席兼執行董事徐先生亦為香港滔記的董事，而香港滔記由徐先生及其配偶分

別擁有99.99%及0.01%權益。除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披露的業務關係外，本集團與香

港滔記之間在管理上互相獨立。

董事信納，我們有能力獨立於任何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經營

業務。

不競爭承諾

為消除任何現有或未來與我們的競爭，各控股股東已在不競爭契據中向我們承諾，其

將不會並將促使其聯繫人（本集團成員公司除外）不會從事任何涉及發展污水處理設施以及

提供污水處理及工業供水服務的業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活動：

‧ 收購、持有、發展、轉讓、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不論直接或間接）污水處理設

施發展業務或相關投資；

‧ 從事促進或發展或投資於污水處理設施發展業務、於當中擁有權利或以任何方式

於當中擁有經濟利益；或

‧ 收購、持有、轉讓、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涉及於上兩段所述任何事項的任何購

股權、權利或權益；惟直接或間接收購、持有、轉讓、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

何公司、合營公司、法團或任何性質的實體（不論是否註冊成立）的股份連同涉及

上三段所述事項的任何權益，且於任何上述實體的總權益少於有關實體股權的5%

且不控制該實體的董事會的情況除外。

倘控股股東及其聯繫人不再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我們任何股份，則不競爭契據將自

動失效。

不競爭契據亦規定：

‧ 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年審閱控股股東遵守不競爭契據的情況；

‧ 各控股股東已向我們承諾，其將會及將促使其聯繫人盡其最大努力提供獨立非執

行董事就執行不競爭契據進行年度審閱的一切必要資料；

‧ 我們將在年報內或以公告形式向公眾人士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就遵守及執行不競

爭契據的情況進行的審閱；及

‧ 各控股股東將按照企業管治報告書內的自動披露原則，在年報內就遵守不競爭契

據的情況作出年度聲明。


